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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我县共有 256 个村（社区），其中：行政村 245 个，社区

11 个；担任村（社区）法律顾问的律师共 41 人，其中：县

内律师 6 人、梅州市区律师 31 人、梅州市外律师 4 人。全县

256 个村（社区）均与法律顾问签订法律顾问合同书，覆盖

率 100%。2021 年，全县驻村律师为村（社区）群众提供法

律服务 4220 件，其中法律咨询 3173 件，法治宣传 1028 次，

出具法律专业意见 4 件，其他法律服务 15 件。每年每个村（社

区）法律顾问补助资金 1 万元，于上下半年考核工作完成后

发放，2021 年补助资金发放工作已完成。 

二、绩效自评工作组织情况 

（一）自评分数 

根据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的要求，我县完成各项

评价指标，自评分数为 100 分。 

（二）专项资金使用绩效 

1.专项资金支出情况 

我县专项资金的支付方式是：由司法局直接按考核情况

拨付至法律顾问个人账户。2021 年法律顾问经考核全部合格，

发放法律顾问补助资金共支出 255.62 万元（补助资金省财政

负担 5000 元，地方财政负担 5000 元，2021 年省财政安排补

助资金 128 万元，支出 128 万元;市级资金 25.6 万元，支出 25.6



万元，县级财政预算安排补助资金 102.4 万元，实际支出

102.02）。总的来说，2021 年省、县财政专项资金安排合理，

使用恰当，实现了本年度的预期目标，为我县经济建设和社

会和谐稳定，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率，大力推进基层法治建

设进程。 

2.专项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2021 年，我县的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法律顾

问律师认真尽责，积极履行工作职责，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主要表现在： 

（一）法律意识不断增强。驻村律师通过开展法律咨询、

法治宣传、法律援助、人民调解等形式，让群众享受法律服

务的同时，丰富群众的法律知识，增强群众的法律意识，引

导群众通过合法途径表达合理诉求，实现从源头上预防化解

矛盾纠纷。同时也让法律走下“神坛”，不再“高高在上”，

真正地贴近群众，让更多的群众了解法律并懂得使用法律，

成为捍卫切身合法权益的有效“武器”。 

如：今年 9 月驻高陂镇的广东粤梅律师事务所驻村律师

团队紧紧围绕高陂乡村振兴战略部署，各驻村律师积极参与

乡村振兴工作，积极宣传法律知识，让《民法典》内容深入

人心。按照“乡村振兴 ，法治先行”的工作理念，加强农

村法治文化建设，各驻村法律顾问走进各村（居）开展《民



法典》专题讲座。引导群众树立学好、用好民法典的意识和

观念。进一步增强了乡村群众的法治意识和法律参与意识，

为《民法典》的贯彻实施营造了良好的宣传氛围，为乡村营

造了“了解民法典、学习民法典”的良好学习氛围，有利于

推进法治乡村建设，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良好法治环境。 

（二）法律服务更为便捷。“每月一次的坐班服务、每

季度一次的法制宣传讲座”的工作安排，让群众不出镇、不

出村就能享受到基本的法律服务，特别是涉及到农村农民切

身利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土地征用补偿纠纷、土地

承包合同审查、交通事故赔偿等，通过村（社区）都很好的

得到了解答。 

（三）矛盾纠纷及时化解。对于突发事件、疑难案件及

群体性案件，驻村律师能及时配合基层政府、村委会参与案

件的调处，并提出专业的法律意见。如：2021 年 6 月 25 日，

枫朗司法所接到坎下村民罗某福反映同村相邻的罗某元因

要建设围墙将与其相邻的老石角挖出，说其围墙要与罗某福

的墙体相贴，并且不留滴水位和排水沟，经了解，罗某元那

出之前两家所签订的协议，上有一条说明两家再建房时双方

各留出 20 公分的排水沟，但罗某福优先建房，罗某元称其未

留有排水沟，故要与其贴墙，罗某福不同意产生纠纷。7 月

15 日，枫朗镇驻村温永强律师到所驻村坎下开展坐班服务，

将两位当事人请到村委会，当面进行协调，经了解，和到现



场勘察，罗某福尚留有 7 公分的排水沟，温律师建议罗某元

在建围墙时留 7 公分排水沟，最终双方当事人意见达成一致，

有效化解了矛盾纠纷。 

3.专项资金使用绩效 

我县严格按照相关文件要求，局领导积极组织实施，狠

抓落实。一是安排分管领导负责抓，公共法律服务股负责具

体工作，各基层司法所指定专人负责此项工作。二是成立了

以副局长为组长、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 4 个督导组和考

评组，每季度由副局长带队分片到各镇督导检查一村（社区）

一法律顾问工作。每半年县考评组到各镇及部分村（社区）

检查考核村（社区）法律顾问。考核优秀的，及时发放法律

顾问补助资金，对工作不够到位，责任心不强的法律顾问，

按照考核办法给予批评教育或扣除补助资金，未及时改正的，

则对其进行撤换。 

（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我县村（社区）法律顾问工作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

仍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一是法律顾问工作开展不够平衡，

个别律师的工作责任心不够强；二是法律顾问工作服务范围

不广，在担任帮矫工作辅导员方面做得不够，为群众提供诉

讼方面的法律援助案件较少。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针对这些存在的问题，我们将采取有力措施，认真研究

解决。 

1.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扎实有效地开展一村（社区）

一法律顾问工作，加强司法所与律师、村（社区）之间的沟

通交流，建立良好的互动机制，充分发挥司法所的桥梁和纽

带作用。 

2.进一步加强对法律顾问工作的督导检查，严格执行考

核制度，并做好经费发放工作。保障一村（社区）一法律顾

问政策落实到位、到点，杜绝弄虚作假等现象的发生。对经

过考核发现未能尽职尽责履行法律顾问工作职责的律师给

予扣减经济补贴，对考核不合格的律师予以更换。 

3.要强化法律顾问的综合素质建设，组织集体培训，努

力提高驻点律师的政治觉悟、服务意识和奉献意识,让其认识

到法律顾问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而提升法律服务质量

和效率，让法律顾问形象更亲民，从而赢得基层干部群众的

尊重与认可。 

 

大埔县司法局 

2022 年 5 月 30 日 


